
女儿失火烧山，
母亲帮其“顶罪”

今年 2 月 11 日，正值大年初二，陈某

连和女儿罗某柔、罗某谊以及罗某谊的男

朋友赵某权，按照风俗一同到陈某连亡夫

的墓前悼念。清理完墓地周围的杂草和树

枝，罗某柔用打火机将杂草点燃，因当天风

大，燃起的火星被吹到附近的山坡上，引起

森林火灾。

4 人当即用树枝等扑打灭火，但由于

风势太大，没能控制住火势。4 人大声呼

喊，请附近村里的人来帮忙，并拨打了火警

电话。在众人的合力扑救下，山火被扑灭。

“这次烧山面积这么大，肯定要坐牢

了，被判刑会影响下一代的。”扑火过程中，

罗某柔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并不停抱

怨。罗某柔提出母亲年纪大，即使坐牢影

响也不大，想请母亲替自己“顶罪”。陈某

连也同意帮女儿“顶罪”，姐姐罗某谊也没

反对。后来，罗某谊、罗某柔将3人商量的

情况告诉了赵某权，并提出对外一致说火

灾是由陈某连点火造成的。

案发当日，在公安机关调查时，陈某连

承认是自己点燃杂草，引发火灾，同行的 3

人也都说火是由陈某连引燃的。事后，经

调查，过火总面积超24公顷。

因过火面积达到刑事立案标准，2 月

15日，平塘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再次对4

人进行了讯问。陈某连仍承认是自己不小

心引发山火，其余 3 人也指证系陈某连失

火烧山。2 月 20 日，陈某连被公安机关刑

事拘留。2 月 27 日，公安机关以陈某连涉

嫌失火罪向平塘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作案工具来源不明，
案件存在疑点

平塘县检察院检察官王玲负责承办该

案。对她来说，这只是她办理众多刑事案

件中的一起，案情简单，过火面积达到立案

标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又有证人证言

相印证，只是一起“小案”。但“小案”并没

有让她有所懈怠，她仔细审查了全案卷宗，

认真对照了陈某连的供述和其他同行3人

的证人证言后，发现该案没那么简单。

作案工具、作案方式是查清失火罪所

必查的。在调查时，公安机关向几人了解

了相关情况。据陈某连交代，4 人都没有

携带可以点火的工具，她走到附近的公路

旁拦车，一辆白色轿车停下来，她向司机借

了打火机，然后点燃了杂草。

“我不清楚她（陈某连）是用什么工具

点火的，使用的工具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罗某谊在公安机关调查时

说。“确实是她（陈某连）点的火，但是她从

哪里找到的点火工具我不清楚，点火的具

体过程我也没有看到。”罗某柔的说法与姐

姐基本一致。赵某权也对怎么点的火表示

不知情。

“陈某连供述自己是向别人借打火机

点的火，可同行的3人却说不清楚点火工具

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反复比对公安机关对

4人做的笔录，王玲觉得事情比较可疑。为

此，她特地来到案发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

发现从墓地到外围的公路虽然有些距离，

但没有遮挡物，视野很开阔。如果陈某连

向路过的白色轿车司机借打火机，其他3人

不可能看不到，4人中肯定有人说谎。

检察官向公安机关反馈了该情况，并

建议寻找白色轿车司机。侦查人员调取了

进入案发现场主干道上的监控视频，未发

现案发时段有白色轿车进入案发地及附近

区域。经过分析，侦查人员认为，陈某连作

了虚假供述。

提出补充侦查意见，
查清案件真相

“建议调取4人之间的通话记录、聊天

记录，查清打火机来源、核实清楚具体是谁

引发的森林火灾。”检察官认为，几人如果

“串供”，很可能会私下议论此事，于是向公

安机关提出了详细的补充侦查意见。

侦查人员调取了 4 人的微信聊天记

录，并从罗某谊与罗某柔的聊天记录中发

现，两人明确提到火灾是由罗某柔引起的。

公安机关再次讯问陈某连、罗某谊、罗

某柔、赵某权 4 人。面对证据，4 人终于说

出了案发时的真相。当天4人都在清理杂

草，中途罗某柔向几人询问有没有打火机，

罗某谊因在家负责做饭，随身携带了打火

机，罗某柔从罗某谊口袋中拿出打火机，点

燃了杂草。3 人虽然商量对外称陈某连点

火，但没有想到公安机关会问得这么细，更

没有想到检察官会重返案发现场发现案件

疑点。

随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失火罪提请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罗某柔；平塘县检察院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平

塘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罗某柔因用火

不慎引发森林火灾，涉嫌失火罪，案发后，

为逃避法律追究，指使其母亲帮助自己“顶

罪”，其行为涉嫌妨害作证罪。陈某连为让

女儿逃避处罚，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陈述，

欲顶替女儿承担刑事责任，其行为已涉嫌

包庇罪。罗某谊为了包庇妹妹的犯罪行

为，与妹妹共同指使赵某权作伪证，涉嫌妨

害作证罪。赵某权受罗某谊、罗某柔指使，

在明知火灾系罗某柔所为，为使罗某柔逃

避处罚仍作伪证，涉嫌伪证罪。考虑罗某

谊、赵某权二人主观恶性不大，自愿认罪认

罚，系初犯，犯罪情节轻微，检察院拟对二

人作不起诉处理。

之后，平塘县检察院到案发地对此案

召开公开听证会，并邀请部分村民代表参

加，听证员一致同意对罗某谊、赵某权作不

起诉处理。同日，平塘县检察院对二人作

出不起诉决定，同时根据行刑反向衔接要

求，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

二人作出行政处罚。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意

见，对罗某谊、赵某权作出行政拘留 5 日，

并处以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平塘县检察院随即向法院提起公诉。

日前，法院审理后采纳检察机关的定罪与

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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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女儿脱罪，母亲出面“顶罪”；为掩饰谎言，多名家人作伪证

一次无心之失“坑”了一家人

《人民法院报》 黄雅婷

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如今的医疗美容行业迎合了消费者的变美

需求，受到广大女性消费者的青睐，但社会

上的美容机构和相关从业者鱼龙混杂，暗

藏消费风险和陷阱，消费者为追求美丽而

导致毁容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近日，湖

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

案件。该案最终经二审法院调解，以调解

方式结案。

2021 年 7 月，赵某因想做溶脂、瘦脸、

玻尿酸隆鼻等美容手术，向某医疗公司的

离职人员王某咨询，并告知了自己之前做

过的美容手术情况。王某为赵某介绍了相

关美容项目，并商定了上门服务及服务价

格。

王某随后联系了某医院美容科执业医

师张某一同上门为赵某进行手术。在赵某

家中，张某为赵某鼻部注射玻尿酸时，赵某

突发恶心呕吐、右眼视力障碍、左侧身体无

力等症状。

后经医院诊断治疗，赵某被告知右眼

失明，没有恢复可能。司法鉴定机构评定

赵某的伤情为右眼视力损失和左上下肢肢

力下降，构成两处八级伤残。赵某、张某、

王某因无法就赔偿数额协商一致遂至成

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具有实施医疗

美容项目的执业医师资格，擅自在医疗机

构外对赵某实施医疗美容行为，实施手术

前未尽到告知义务，未遵守医疗美容技术

操作规程，导致术中赵某身体受损，张某具

有明显过错，其应对赵某的损害后果承担

主要责任。

王某在本次医疗美容服务中，在其明

知自己不在医疗美容机构工作且不具有医

疗美容医师、护理工作人员资质情况下，为

赵某介绍相关医疗美容项目并商定了本次

美容服务价格，此后联络医生张某为赵某

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并自行决定使用美容产

品品牌，其与张某为共同整体向赵某提供

医疗美容服务，与张某是有意思联络的共

同侵权人，且具有明显过错，应当与张某对

赵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赵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此前

已有注射玻尿酸的经历，明知个人居所不

具备实施医疗美容手术的条件，为图方便

选择在个人居所实施美容手术，未到正规

医疗机构，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认定其

亦具有一定的过错，可以减轻张某、王某的

赔偿责任。

法院酌定赵某自行承担 20%，张某、

王某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赵某各

项 经 济 损 失 及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共 计

357847.62元。

赵某不服，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二审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张某一

次性赔偿赵某损失25万元，王某一次性赔

偿赵某损失12万元。

女子在自家居所接受美容医疗手术致伤残
法院：女子对自己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自担部分责任

女子在自家居所接受美容医疗手术致伤残
法院：女子对自己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自担部分责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消费者

追求美丽，无可厚非。但应注意的是，

医疗美容不同于生活美容，属于医疗活

动，一切须遵守医疗法律法规。消费者

应当选择到正规、有资质的医疗美容机

构进行医疗美容消费，术前及时、全面

了解手术可能产生的风险，慎重评估风

险后作出抉择，以确保接受医疗美容服

务的安全性，避免因此给自己造成难以

挽回的后果。

在接受医疗美容机构的服务时，建

议大家做到以下几点：1.选定美容医疗

等相关机构时应详细审查、核实好该机

构的资质、经营范畴等，包括医生的执

业资格；2.在签订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服

务合同及手术知情同意书等时，对其中

的各类条约、款项都要认真阅读，不明

白或感觉有风险的地方则应和对方进

行咨询、沟通，从而对相关事宜了解清

楚；3.应及时对相关的票据、合同、服务

记录等进行妥善保管，以备出现矛盾纠

纷时作为证据使用。

法官提醒：法官提醒：

《检察日报》 丁艳红 肖家云 蒙婷

女儿失火烧山，母亲为其“顶罪”，

最终，二人双双入罪。日前，经贵州省

平塘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

罗某柔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数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2

年；以包庇罪判处被告人罗某柔的母亲

陈某连有期徒刑 10 个月。法院宣判

后，二人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